附件4-2:

“办公用房租赁费及物管费”项目支出绩效报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（一）2020年“办公用房租赁费及物管费”项目主要用于呈贡区城市管理局办公楼租金、办公楼水电费及门卫、保洁员工资。根据呈贡区委、区政府的统一安排和部署，区城市管理局与昆明龙谦经贸有限公司签订《龙谦商务楼附属楼租赁协议》，借以约定办公楼使用范围为龙谦商务楼附属楼，实际面积1389.96平方米，作为办公场所使用。租赁期限自2020年5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。每平方米每月租金为32.37元，每年租金为540000.00元（人民币：伍拾肆万元整）；区城管局保洁员、门卫各两名，工资1500.00元/人/月，一年共计7.2万元；区城管局办公楼水电杂费7000.00元/年。
“办公用房租赁费及物管费”项目绩效目标设定为保障区城管局办公用房及物管正常运转，并设定相对应的绩效指标，经过一系列严格实施，该项目已高质量完成并达到目标设定值。
二、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“办公用房租赁费及物管费”项目年初预算66.00万元，实际运行支出61.89万元。其中：区城管局办公楼年租金为54.00万元；区城管局保洁员、门卫各两名，工资1500.00元/人/月，一年共计7.2万元；区城管局办公楼水电杂费0.69万元。
3、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按照与昆明龙谦经贸有限公司签订《龙谦商务楼附属楼租赁协议》约定，协议签订后乙方每年5月31日前一次性支付当年年租金540000.00元（人民币：伍拾肆万元整）；每次月发放上月门卫及保洁人员工资；办公楼水电费按年或按季度结算。
4、 项目绩效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“办公用房租赁费及物管费”项目严格按照合同和人员工资发放要求执行。该项目保障了区城市管理局正常办公开展，为城市管理工作做好坚强后盾。
五、存在的问题
无。
六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。
